
- 1 -

附件：

采购内容

一、采购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为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提供体检服务，体检人数约

为1200人，女性287人（其中已婚207人，未婚80人），男性913人。（以实际体检

人数为准）。

二、采购项目需实现的功能或目标

保证职工及时、安全、高质的完成体检。

三、采购项目的服务标准及相关要求

供应商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注册，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具备开展

健康体检的资质，具有良好的技术、设备能力，具有独立签订合同的法人资格。

具体服务要求如下：

1、北京市及全国范围内有便于前往的独立体检场所，体检职工主要集中在北

京市内，北京市内体检职工约占全体体检职工数量的60%。

2、为体检职工提供便捷的专场时间预约、套餐选择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微信

小程序等。

3、供应商需提供高质量的体检服务，并对每个体检项目配备足够的体检医护

人员，体检医生应具有合法行医资格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4、供应商体检中心使用的设备和器械、用品必须具备由国家公认的检验机构

或认证机构出具的符合我国相应强制性标准的证明材料，医、技、护人员严格按

照操作规程工作,做好器械的校准及使用维护，出现临时故障应有处置预案。保证

结果的准确性。做好环境清洁消毒,诊室定期通风、物品清洁无污染。

5、职工体检期间员工个人将与体检中心或医院预约体检时间后自行前往。供

应商应有合理的体检流程、应急预案及人员引导，能保证职工及时、安全的完成

体检。

6、为参加体检的职工提供饮用水及营养丰富的早餐。

7、职工体检完成后，供应商应同时提供电子报告、纸质报告的选择项供体检

人员选择，并在7个工作日内出具相应报告；纸质体检报告送达地址为采购人指定

办公地址。



- 2 -

8、供应商应对受检者身体健康状况方面的个人隐私及受检职工的任何信息资

料予以保密。

9、在体检完成并出具体检报告起三个月内，参加体检人员在其他医疗机构查

出患重大疾病，但此疾病在本次体检项目中可以及时发现但未发现的，参检人员

与体检中心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经医疗事故专家鉴定委员会北京市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北京市设立的第三方机构）组织有关专家鉴定后确认体检中心

存在过错的，体检中心将承担与过错程度相当的责任。

10、如采购人团体中部分人员需延迟体检，体检机构应根据采购人要求安排

员工体检。

11、为保证体检质量、落实导诊服务，提高员工体检舒适度及满意度，供应

商应根据体检诊室数量、候诊区面积、体检当日医师人数及设备数、单人次检查

的平均时间，合理确定预约人数上限，减少排队等候时间。

四、采购项目的实施及交付

职工体检时间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当年 12 月 31 日。在此期间员工个人将

与体检机构预约体检时间后自行前往。

合同服务期 1年，合同到期后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可续签 1年，最多续签不超

过两次。

1、职工体检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出具电子报告及/或纸质报告，并将每份纸

质报告单独密封送达采购人指定办公地址。

2、如采购人团体中部分人员需延迟体检，则出报告自最后一人参检后算起，

十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出具体检报告。

3、全部体检报告送达后，需得到采购人验收、评价和确认后结算后续的体检

费用。如体检中心出具的体检报告存在严重失误，采购人有权依法追究供应商责

任。

五、履约验收事项

1、履约验收主体：采购人；

2、履约验收时间：年度体检时间截止后、所有参检人员收到体检报告15个工

作日后；

3、履约验收程序：体检结束后依据合同服务条款对供应商服务进行验收；

4、履约验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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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恪守法律法规及诊疗常规；

（2）提供业内优质的服务；

（3）准确发现采购人职工身体异常情况；

（4）参检人员的身份信息和体检信息予以保密；

5、履约验收标准：符合以上验收内容为合格，不符合则为不合格。

6、履约验收其他事项：无。


